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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姚小民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姚小民先生自2019年5月17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连续任职时间已满6年。根据《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 姚小民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

人、战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姚小民先生辞职后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公司法》《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在公司股东大会改选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姚小民先生

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应职责。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尽

快完成新任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补选工作。

姚小民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及经验，勤勉尽责、独立公正地履行独立董事

各项职责，为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促进公司规范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谨向姚小民先生为公司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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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6,718,0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64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李鑫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等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673,275 99.2861 4,010,101 0.5674 1,034,702 0.1465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673,175 99.2861 4,005,301 0.5667 1,039,602 0.1472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673,175 99.2861 3,994,301 0.5651 1,050,602 0.1488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674,875 99.2863 3,989,101 0.5644 1,054,102 0.1493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674,775 99.2863 4,107,901 0.5812 935,402 0.1325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592,075 99.2746 4,964,901 0.7025 161,102 0.0229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783,875 99.3018 4,095,401 0.5794 838,802 0.118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635,975 99.2808 4,151,001 0.5873 931,102 0.1319

9、议案名称：2025年度经营建议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865,375 99.3133 3,995,501 0.5653 857,202 0.1214

10、议案名称：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714,815 89.3840 3,993,001 8.5559 961,402 2.0601

11、议案名称：关于拟注册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692,375 99.2888 4,247,901 0.6010 777,802 0.110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657,313,2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35,861,57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8,417,256 62.1508 4,964,901 36.6595 161,102 1.1897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3,560,683 84.1314 619,001 14.6256 52,602 1.243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4,856,573 52.1596 4,345,900 46.6750 108,500 1.1654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44,278,830 89.6244 4,964,901 10.0494 161,102 0.3262

10

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案

41,714,815 89.3840 3,993,001 8.5559 961,402 2.060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0项议案《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657,313,245股、山西国际电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持2,735,615股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律师：安燕晨、杨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提出新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此做出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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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0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金沙智选假日酒店二楼会议室(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2281号）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肖毅先生

（7）会议通知：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编号：〔2025〕032号）。

（8）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96,225,431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858,052股，在计

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746,200股，占

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4％。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共计359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55,891,575股，

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547％。

根据上述信息，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36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56,637,775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238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702,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151％；反对9,596,17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40％；弃权3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571,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329％；反对9,596,1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632％；弃权3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9％。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702,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151％；反对9,596,17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40％；弃权3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571,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329％；反对9,596,1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632％；弃权3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9％。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70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161％；反对9,590,37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29％；弃权3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577,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364％；反对9,590,3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597％；弃权3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林祯、凌宇斐

3、结论性意见：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

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70 证券简称:华明装备公告编号：〔2025〕040号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经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年5月13日以邮件、短信或专人送达的方式送

达各位董事及其他会议参加人， 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在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977号以现场加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肖毅先生召集、主持,公司监事、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及《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1、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肖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采取逐项表决的方式审

议通过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及主任委员：

（1）战略委员会委员：肖毅（主任委员）、陆维力、江秀臣。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计委员会委员：李青原（主任委员）、王徐苗、肖毅。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提名委员会委员：王徐苗（主任委员）、江秀臣、肖毅。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江秀臣（主任委员）、李青原、谢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杨建琴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4、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朱强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5、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雷纯立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6、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夏海晶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夏海晶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977号

联系电话：021-52708824

传真号码：021-52708824

电子邮箱：dsh@huaming.com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7、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家栋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王家栋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977号

联系电话：021-52708824

传真号码：021-52708824

电子邮箱：dsh@huaming.com

8、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朱春花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9、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按照此标准发放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年薪上限

（万元、税前）

1 杨建琴 总经理 120

2 朱强 副总经理 90

3 雷纯立 财务总监 90

4 夏海晶 董事会秘书 85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

4、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简历

肖毅先生：1967年4月出生，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肖毅先生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肖日明属于父子关系,与

肖申属于兄弟关系。 肖毅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

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杨建琴女士：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华明公司技术员、技术副总、

副总工程师、CNAS检测中心主任、生产副总、总工程师、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杨建琴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

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朱强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工程师，历任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技术员、主任设计员、副总工程师、总设计师，现任上海华明高压电气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

明装备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朱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

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雷纯立先生：1979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永昌积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成本会计、分公司财务主管、积水(上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科长。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雷纯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

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夏海晶先生：1986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平安利顺国际货币经纪有限

公司交易员，国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机构业务部主持工作，国金鼎兴投资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高级投资经

理，目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投资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夏海晶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

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王家栋先生：1983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企业人力资源高级技师。 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

贤达经济人文学院资产管理处处长，现任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人事行政副总。王家

栋先生2016年10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日，王家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

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朱春花女士：1989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就职于中喜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京正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历任审计

员、内审经理、内控内审经理，现任审计部主管。

截至本公告日，朱春花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

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270 证券简称：华明装备 公告编号：〔2025〕041号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3日以

邮件、短信或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各位监事，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在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977号以现

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的监事3人，会议由尤德芹女士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尤德芹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简历

尤德芹女士，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现任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出纳。

截至本公告日，尤德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从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从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00196� � � � � � �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5-089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伊匹木单抗生物类似药HLX13 （重组抗CTLA-4全人单克隆抗

体注射液，以下简称“HLX13” ）一线治疗不可切除的晚期肝细胞癌（HCC）患者于中国境内启动I/III期临

床试验。

二、HLX13的基本信息及研究情况

HLX13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伊匹木单抗生物类似药，拟用于治

疗黑色素瘤、肾细胞癌、结直肠癌、肝细胞癌、非小细胞肺癌、恶性胸膜间皮瘤及食管鳞状细胞癌。

截至2025年4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HLX13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1.04亿元（未经审计）。

根据IQVIA� MIDAS

TM

最新数据

1

，2024年， 伊匹木单抗制剂于全球范围内的销售额约为28.73亿美

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要求，HLX13尚需在中国境内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经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

过后，方可上市。根据研发经验，药品研发存在一定风险，例如临床试验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

题而终止。

药品研发及至上市是一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1�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 ）

证券代码：688373� � � � � � �证券简称：盟科药业 公告编号：2025-017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并取得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

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599770596C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 ZHENGYU� YUAN

注册资本：65560.549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8月7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爱迪生路53号1幢1-4层101、2幢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进出口；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医药科技领域内（投资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除外）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交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516� � � �证券简称：奥特维 公告编号：2025-051

转债代码：118042� � � �转债简称：奥维转债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无

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决通

过，同意选举刘世挺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于2025年5月

13日履行完成任前公示程序，公示期间未收到对选举结果的异议。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为职工代表大会公示期限届满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经公司董事会提议，选举刘世挺先生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此事项已于公司2025年5月1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简历附件：

刘世挺，男，1969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电子与信息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研究

员。 历任西安电子工程研究所控制工程部主任；北方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科研开发部部长、生产管理部部

长、副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 2018年3月起至今，先后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之

一。

证券代码：603390 证券简称：通达电气 公告编号：2025-016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上午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至5月2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邮箱（TDDQ@tongda.

cc）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发布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

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11:00-12: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系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将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

将针对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

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上午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陈丽娜女士、总经理蔡琳琳先生、独立董事闫亚君先生、董事会秘书黄璇女士、财务总监吴

淑妃女士及相关工作人员（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相应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至5月2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

司邮箱（TDDQ@tongda.cc）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素雅

电话：020-36471360

邮箱：TDDQ@tongda.cc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159� � � � � � � � � � �证券简称：有方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8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度科创板智能检测行业

集体业绩说明会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6日 （星期五）至05月22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发展理念，公司计划参与由上交所主办的2024年度科创板智能检测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并对分红情况进行说明，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 下午 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王慷

独立董事：金雷

财务总监：邱芳勇

董事会秘书：李子瑞

证券事务代表：郑妍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3日（星期五）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6日（星期五）至05月22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 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郑妍

联系电话：0755-33692165

电子邮箱：nw@neowa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7日

� � � � 1.謹此提述中國恒大集團（清盤中）（「公司」） 經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於 2025 年 5 月 16 日所載的公告 （「公

告 」）， 該 公 告 可 透 過 以 下 連 結 查 閱 ：https://www1.

hkexnews.hk�及 https://evergrandeliquidation.com/tc/。你

應一併審閱此通告與公告。

2.應 Edward� Simon� Middleton 及黃詠詩 （Wing� Sze�

Tiffany� Wong） 作為公司的共同及各別清盤人所作之申請，香

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於 2025 年 4 月 17 日頒下了指示命令

（「指示令」），其中准許及指示清盤人(a)向自認為爲公司債權

人的人士索取資料；及(b)向有意在本清盤中擔任可能成立的審

查委員會委員的人士索取意向書 。

3.根據指示令：所有自認為截至 2024 年 1 月 29 日是公司

債權人之人士， 均必須提交公告所附隨的表格 A 債權證明表。

任何債權人如欲成爲可能組成的審查委員會的委員， 則必須提

交表格 B 意向書。

4.就執行上文第 2 段建議採取的步驟，任何表格 A 或表格

B 必須在 2025 年 6 月 13 日下午 6 時或之前提交。

5.如有任何疑問，你應徵詢獨立法律意見。

HCCW�220/2022

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公司清盤案件 2022�年 第 220�宗

有關《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2

章）的事宜和有關中國恒大集團（清盤中）的事宜

通告

索取債權證明表及成為公司可能成立的審查委員會委員的意向書


